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劉千石的信頭  
 
敬啟者：  
 

牌照渡輪調整收費的法律程序  
 
 政府已決定不延續油麻地小輪將於 1999 年 3 月屆滿的渡輪專營權，改為以「牌照」

方式批出新渡輪服務牌照：本人關注由「專營權」改為「牌照」是否會影響立法會審

批渡輪服務收費調整的權力，故特函希望獲得閣下及法律事務組的法律意見。  
 
 現時油麻地小輪是根據《渡輪服務條例》（第 104 章）第 6 條規定獲得經營渡輪

服務的專營權，而根據《渡輪服務條例》第 19 條，「總督（行政長官）會同行政局（行

政會議）可藉命令釐定就任何專營服務中可收取的最高船費等」；過去經驗顯示，有

關的「命令」（ order）屬於附屬法例，因而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例》第 34 條，立法

會有極修訂任何由行政機關決定的船費調整數額。不過，當日後渡輪服務改由牌照經

營（根據《渡輪服務條例》第 28 條發出）後，則有關船費是根據《渡輪服務條例》第

33（ 1）條決定，該條文為：「（運輸署）署長可藉憲報公告，釐定就領牌服務中乘客、

行李、貨品及車輛的運載可收取的最高船費」；根據運輸署署長於今年 9 月 25 日立法

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觀點，日後立法會將無權修訂牌照渡輪的船費。事實

上，剛獲政府發出牌照經營中環至青衣、荃灣線的一間新小輪公司，其收費表的公告

是刊於 1998 年 9 月？？？日的憲報主要文本上（第？？？號公告），而非按過往批准

專營渡輪公司收費般將有關命令作為法律公告刊於憲報第 2 號法律副刊上，當然 9 月

18 日的牌照渡輪收費公告亦沒有作為附屬法律供 9 月 23 日的立法會會議省覽。  
 
 問題是，根據《渡輪服務條例》第 33（ 1）條由運輸署署長在憲報刊登的「公告」，

是否屬於附屬法例？  
 
 本人的初步意見是，有關「公告」的法律效力明顯與根據《渡輪服務條例》第 19
條發出的「命令」的效力相若；因此，既然根據《渡輪服務條例》第 19 條發出的「命

令」一直以來屬於附屬法例，本人看不出有任何法律理據不將《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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輪服務條例》第 33（ 1）條由運輸署署長在憲報刊登的「公告」同樣列為附屬法例？

值得一提的是，於 1996 年 6 月當時的立法局主席曾裁決，根據《性別歧視條例》（第

480 章）及《殘疾歧視條例》（第 487 章）發出的「生效日期公告」屬於附屬法例；

因此，本人相信，除非有明顯的法律依據，否則難以理解為何根據《渡輪服務條例》

第 33（ 1）條發出的「公告」不屬於附屬法例。  
 
 本人希望閣下能從法律角度給予本人有關意見。如有問題或進展，煩與下述署名

人聯絡（電話： 2537 2106，傳真： 2537 2102），謝謝！  
 
 此致  
立法會法律顧問  
馬耀添先生  
 

劉千石   謹啟  
 

（蔡耀昌代行）  
 
1998 年 9 月 26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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劉議員：  
 

領牌渡輪服務調整船費的法律程序  
 
 法律顧問馬耀添先生請本人回覆閣下於 1998 年 9 月 26 日就上述事宜的來函。  
 
 根據《渡輪服務條例》（第 104 章）（下稱“該條例＂）第 28（ 1）條，運輸署

署長（下稱“署長＂）如認為適當，可向任何人批予牌照，以在該牌照指明的地點之

間經營一項渡輪服務。該條例第 33（ 1）條訂明，署長可藉憲報公告，釐定就領牌服

務中乘客、行李、貨品及車輛的運載可收取的最高船費。  
 
 本人獲請提供意見，說明署長根據該條例第 33（ 1）條作出的此類憲報公告是否

附屬法例。  
 
 《釋義及通則條例》（第 1 章）第 3 條把“附屬法例＂界定為“根據或憑藉任何

條例訂立並具有立法效力的文告、規則、規例、命令、決議、公告、法院規則、附例

或其他文書＂。要判斷署長根據《渡輪服務條例》第 33（ 1）條作出的憲報公告是否

附屬法例，須確定該公告是否具有“立法效力＂。  
 
 現時並無任何權威解釋，直接闡明“具有立法效力＂的確實涵義。然而，在英聯

邦司法管轄區一些案件中，法官曾就該用語的涵義提出意見。根據該等意見，具有立

法效力的文書看來是根據或憑藉一條條例訂立，並帶有下述性質：  
 
（ a）  其效力是決定法律的內容，而非把法律應用於某一情況；及  
 
（ b）  能夠直接或間接影響一般人或特定界別人士的特權或權益，又或直接或間接向

該等人士施加義務、訂立權利、改變或撤除他們的義務或權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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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基於香港的法院會接納上述意見，並將之應用於現時所探討的情況，署長為釐定

就領牌渡輪服務可收取的最高船費而作出的任何公告，顯然是根據一條條例作出的，

亦即《渡輪服務條例》（第 104 章）。此外，此項公告決定該條例第 33（ 1）條的內

容，其效力是向渡輪服務持牌人施加義務，規定其所收取的船費不得超逾署長所定的

最高船費。另一方面，此公告亦向使用該項領牌服務的市民施加義務，使其所繳付的

船費不得超逾該最高船費。  
 
 從上述分析可推斷，署長根據第 104 章第 33（ 1）條作出的公告，應屬第 1 章第 3
條所訂意義範圍內的附屬法例，因此須經立法會審議。  
 
 有一點亦應注意，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根據該條例第 19（ 1）條為釐定就專營

服務可收取的最高船費而作出的命令，是一項附屬法例。鑑於此命令與根據同一條例

第 33（ 1）條所作的公告效力相似，看來沒有任何合乎邏輯的理由，可解釋為何後者

不應是附屬法例。若立法機關有意把此類公告豁除於立法會的審議範圍外，理應訂有

表明此意的明文規定。  
 
 希望上文所述能說明有關事宜。閣下如欲再作討論，請隨時與本人聯絡。  
 

助理法律顧問  
馮秀娟  

 
副本致：  劉千石議員私人助理蔡耀昌先生  

（圖文傳真號碼： 2537 2102）  
法律顧問馬耀添先生  

 
1998 年 10 月 12 日  
 


